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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名

义向大会提出的报告，9` 其中表明关于尊重联合国和

各专门机构及有关组织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的各项

原则继续被忽略而未获遵守；

2. 重申上述各项决议 ；

3. 欢迎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7 段内扼要说明的

为加强国际公务员的安全和保护现已采取的各 项措

施；

4. 请秘书长以联合国行政首长的身分，利用他

可用的办法，继续亲 自担任联系中心， 促进和确保联

合国和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组织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

免得到遵守；

铭记q联合国宪章“第一0一条第三项， 其中规定

＂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服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

率、 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 征聘办事人

员时， 于可能范围内， 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注霪到秘书长关于秘书处的组成的报告、“关于

人事政策的报告“和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语文能力情

况的报告， 97

审议了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内部竞争性考试的

报告“和秘书长的有关评论， 99

关切到在以下兰方面确定的目标和目的都缺乏进

展：

( a ) 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的

5. 促请秘书长， 通过联合国安全协调员和其他 情况，

特别代表，提出涉及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组

织工作人员的安全的逮捕案件、拘留案件和可能发生

的其它事件的报告，并迅速注视案情发展；

6. 请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组织工作人员

遵守q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特别是条例1.8，以及适

用千其他机构工作人员的相应条款所产生的义务；

7. 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审

查并评价现已采取的各项加强国际公务员的安全和保

护的措施，并于必要时修订此种措施；

8. 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在

他下次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建议旨在缓和当前情势

的进一步步骤。

1984 年 12 月 18 日

第 105 次全体会议

39/245. 秘书处的绢成

大会，

重申其以前关于人事政策的各项决议，特别是

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 33/143 号、 1980 年 12 月 17 日

第 35/ 210 号、 1982 年］ 2 月 21 日第 37/235号和1983

年 12 月 20 日第 38/231 号决议，

-
•• A/C.5/39/17 。

( b ) 妇女的征聘、职业发展和提升，

(C) 实现整个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均衡和公平的

地域分配，

]. 重申其第 33/143 号、第 35/210 号、第37/235

号和第 38/231 号决议所载各项原则；

2. 请秘书长特别努力执行一项积极的征聘政

策，加快从没有国民任职的会员国征聘，并增加从任

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及尚未达到适当员额幅度中点的

会员国征聘的工作人员人数，尽量使其达到此中 点，

并进一步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报告上述为实现整个秘

书处工作人员的均衡和公平的地域分配所作努力的结

果；

3. 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在合理

的时限内，并铭记需要各实务部、厅、处与秘书处人

事厅合作，尽快完成征聘程序，并确保将申请的结果

适 当地通知所有候选人；

4. 井请秘书长继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担任

高级和决策职位的人数，同时按照大会的有关决议维

护公平地域分配原则；

“A!,39 1 453。

•6A/C的39/9 。

"A/ C.5/ 39/ 6 和 Corr.I 。

，．参石A/39/483。

88 /1./39/ 483/ Add. 1 和I Corr. J , 佯tft-。



344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5. 注意到秘书长决定暂时指派一名高级官员，

职称为提高妇女在联合国秘书处地位协调员，以审查

妇女在秘书处的情况，并在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四十届

会议的报告内提出关于改进此种情况的建议，请协调

员在人事厅内行使职责，并请人事厅确保向协调员提

供一切必要协助，以执行分派给他的所有任务，同时

指出人事厅将继续负责执行大会的指示和秘书长的人

事问题政策，负责拟定和实施人事政策，并负责征聘

和管理全体工作人员；

6. 溃秘书长：

(a) 尽可能执行联合检查组的报告98中建议 1 、

2 和 3，并注意执行时不致对人事政策的灵活性有不

利的影响；

(b) 尽可能确保在预算所增设的新员额中包括

合理比例的 P-1 和 P-2 员额；

(C) 对联合国内部竞争性考试制度进行全面审

查，包括审查关于将竞争性考试扩大到 P-3 职等的

建议的影响，并考虑到联合检查组关于这个问题的报

告“中的各项建议，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他在这

方面的意见；

(d) 进行他关于设计和实施一套职业发展制度

的工作方案，但须考虑到根据各类合同任职的工作人

员，并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有关的报告；

(e) 加强各种申诉机构，以便清理积压案件；

(f) 就设立人事调查处的可行性，向大会第四

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g) 执行联合检查组的建议 7, 以便大会第四

十届会议能深入审议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工作人员的

任用问题；

(h) 研究应用人口因素的方法和途径，井考虑

到会员国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表示的意见，向大会第

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7. 重申请秘书长在整个秘书处的征聘工作和其

他人事问题上，加强人事厅的作用和强调其权力，并

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报告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措施；

8. 清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机关尽快审查它

们秘书处内任职人员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的执行情况，

并千必要时采取措施，以期在«联合国宪章））第一0-

条第＝．项和其他组织的规约有关条款的范围内，使该

原则在整个系统内实施；

回顾其 1 98:l 年 12 月 20 日第 38/232 号决议第了

节第 3 (a)段所述关于教育补助金的决定，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

的报告， 100

核准本决议附件所载«联合国T，作人员条例＂各项

修正案，自 198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 以便实施大会

关千教育补助金的决定。

1984 年 12 月 18 日

第 105 次全体会议

附 件

«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汁修正案

条例 3.2

在tf1 · ·段内，将打勹．旬修改如1、 :

，加 ·子女钮． ．学 {I沌取补助令的数粕为 1K认的教（i

费JI I垃初 6,000 义儿的 75%, 但补助令的从心限讹为

4,500 艾几。”

心｛（第 气段内，将彷 ．．旬怅改如1、 :

“伤残子女每人每钉付！取这种补助令的数额， I`V笘 l

实h、支付的教fi费川的 100% . fll 补助令最办限额为

6. ooo 尺儿~ .,

39/246.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
员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顺其 1983 年 12 月 20 日第 38/233 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向大

"0,\ ' C. 5/ 39 '2. 




